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梅市工信函〔2021〕46 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 

发展）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 

 

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科工商务局，市有关单

位：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省级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精神，现组织开展梅州市 2022 年省

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

展）项目入库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拟支持的政策任务 

2022 年省级促进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拟支持范

围包括以下专题（申报要求详见附件）： 

（一）融资担保降费补助。 

（二）贷款贴息。 

（三）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二、申报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所在地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并报送申报材料。纸质申报材料须按顺序统一装订

成册，一式 3 份（注：统一双面胶装，要求在相关表格、封

面加盖企业公章），同时附电子版光盘。 



（二）市直工业园区和各县（市、区）中小企业行政主

管部门对项目材料初审后，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前将各专题

项目汇总行文上报，附上企业申报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

一并报送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相关要求 

2022 年省级促进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全面实行项目库管理，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一律不安排预

算。请市直工业园区和各县（市、区）严格按照《广东省省

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 号）

规定，结合目前我局印发的政策任务、工作要求，做好项目

入库储备（注：入库的项目不等同于 2022 年必然支持的项

目）。 

（一）项目入库。 

市直工业园区和各县（市、区）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

要充分认识项目入库工作的重要性，组织本辖区项目申报工

作，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并及时上报。同时，入库项目应

按省财政厅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管理系统有关要求上线填报，

对未按时按要求上报项目的地市，2022 年预算编制时省财政

将不予安排。我局将根据工作实际组织项目入库评审。 

（二）做好项目择优排序。 

各地须按照申报项目的轻重缓急做好择优排序，并按序

填报《2022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

及中小微企业发展）项目入库安排表》（详见附件）。 

（三）资金使用和监督管理。 

   1．项目申报单位不得以同一实施内容的项目重新申报

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 



  2．项目申报单位要保证申报材料真实，保证近 五 年

来在专项资金申报、管理、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虚假、挤占、

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否则，将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进行处理。 

  3．项目申报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奖补资金使用的管理，

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自觉接受财政、审

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4．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原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组织项目现场考察、评审、公示后，择优遴选排序入库。 

市直工业园区和各县（市、区）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

对项目的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对项目后续跟踪、监督管理、

绩效评价、项目验收、政府审计等负责。要督促项目单位做

好存档备查和迎检准备。 

 

附件：《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省级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民营经济及中小微

企业发展）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7 月 9 日 

 

 

 

（联系人：王辉、魏湘娟，电话：2272128） 

 

抄送：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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